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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医科技函〔2019〕15 号 

 

关于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提名工作的通知 

 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根据四川省科学技术厅《关于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

提 名 工 作 的 通 知 》

（http://kjt.sc.gov.cn/zhuzhan/tz/20190404/34431.html） 

的精神，为做好我校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安排及要求 

（一）申报动员及培训 

1、各单位（部门）按四川省科学技术厅《关于 2019 年度

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梳理本单位（部

门）符合条件的成果，积极做好申报工作。获“2018 年度成都

医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”的项目必须申报。 

2、各单位（部门）于 4 月 17 日前将本单位（部门）拟申报

情况按要求（附件：2019 年度拟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

一览表）上报科技处成果科。 

4、学校于 4 月 23 日前进行申报书填报培训（具体时间另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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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）。 

（二）学校初评：学校于 5 月中旬组织校外专家进行成果评

价（具体时间及相关要求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三）项目公示：学校于 5 月 20 日前按科技厅要求对所有

申报项目进行公示。 

二、材料上报及提交 

（一）网报材料：经学校公示无异议，科技处审核通过后的

项 目 在 四 川 省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综 合 业 务 管 理 平 台

（http://jbjgl.scst.gov.cn/）完成网上填报，截止时间：5 月

29 日。 

（二）纸质材料：提名书 3 份（其中原件 1 份，提名书主件、

附件应一并装订成册）上报科技处成果科，截止时间：6 月 1 日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、提名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项目，其提供的代表

性论文论著，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开发表；提名技术

发明类和科学技术进步类项目，应当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

完成整体技术应用。 

2、2019 年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，须选择奖励等级志愿。

当所选可接受的奖励等级高于拟授奖等级时，该项目不予授奖。 

3、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加快推进“互联

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府发[2017]50 号）要求，

科技厅“四川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”纳入 “四川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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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化政务服务平台”运行。2019 年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的项

目单位须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，注册成功后再进入

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填报。 

4、2019 年省科技进步奖申报项目不要求成果登记。 

5、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张绍兰 

联系电话：62739159 

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医学院科技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4 月 10 日 


